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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北京德皓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49,094,1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电科院 股票代码 3002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磊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

5 号 
 

传真 0512-68081686  

电话 0512-68252194  

电子信箱 zqb@eeti.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提高电器产品质量，恪守“科学管理、测试公正、数据准确”的质量方针，坚持“守信、

守约、守法”社会责任理念，服务于国内外电器技术及检验市场，可为客户提供较为全面的“一站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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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公司目前为我国电器检测条件较完备、技术能力较强、检测规模较大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报告期，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机电设备、高低压电器元件、高低压成套配电装置、日用电

器元件、机床电器、船用电器、核用电器、矿用电器、避雷器、电容器、变压器、互感器、绝缘子、电

抗器、高原电器、汽车电子电气、机车车辆电器、航空电器、电力金具、电器节能产品、电磁兼容、化

学物质、环境、可靠性、低碳、抗震、防爆、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电源设备、电机、电缆、自动化

元件及控制系统、电器测试仪器等领域的认证、检测和校准服务。公司系国家认监委批准的“低压成套

开关设备”“低压元器件”“音视频设备”“信息技术设备”“照明电器”“防爆电气”等全国强制性产品“CCC”认

证指定检测机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认监委联合批准的首批国推污染控制认证实验室；是国家能

源开关设备评定中心和国家能源变压器评定中心成员单位；是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产品合格测试与认证

组织（IECEE）CB 实验室；是国际电工委员会防爆电气产品认证体系（IECEx）ExTL 国际防爆实验室；

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一次设备认可检测机构。 

（二）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为独立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模式，专注于技术检测服务。该经营模式使公司立场公平、

公正，利益独立，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赖，与检测行业的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相对于依托大

型生产制造商的电器检测机构，公司与检测业务相关方具有形式和实质上的独立性，有利于保障客户的

技术秘密，不会出现和自我产品检测任务及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更容易获得检测相关方的认可和信赖。 

公司拥有“国家电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国家智能电网中高压成套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汽车电气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江苏）”四个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正式授权的国家中心；同时，公司还拥有 “机械工业高低压电器及机床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机械工业汽车电子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机械工业第二十六计量测试中心站（苏州）”

等行业质检中心。 

目前，公司集检测、校准、能力验证、认证为一体，已具备提供全覆盖的一站式电器检测服务的能

力，可同时从事高低压电器、新能源设备的检测业务，力争成为国际一流的技术服务机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2,668,603,519.66 2,869,647,443.77 -7.01% 3,387,660,68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87,332,477.82 1,993,102,341.15 -0.29% 1,974,001,254.59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619,370,068.51 621,029,445.98 -0.27% 653,165,07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997,786.24 19,101,086.56 15.17% 33,122,86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259,981.34 16,350,984.89 -18.90% 18,946,92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7,404,548.51 482,440,129.65 -36.28% 268,399,8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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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3 0.0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3 0.0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1% 0.96% 0.15% 1.69%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4,855,506.77 167,433,863.99 151,121,615.17 155,959,08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92,507.19 3,279,483.39 11,475,279.35 6,250,51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89,441.28 3,147,664.40 9,754,121.56 -5,231,24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5,786,835.14 89,544,803.31 51,108,663.40 100,964,246.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31,784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32,147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胡醇 
境内自

然人 
33.27% 249,223,791.00 186,917,843.00 不适用 0.00 

中国检

验认证

集团测

试 

技术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40% 190,25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崇珠 
境内自

然人 
1.00% 7,490,942.00 0.00 不适用 0.00 

赵青 
境内自

然人 
0.31% 2,340,500.00 0.00 不适用 0.00 

蔡军 境内自 0.31% 2,33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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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海南三

原华庭

物业服

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16% 1,22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金林根 
境内自

然人 
0.16% 1,2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孙文荣 
境内自

然人 
0.16% 1,2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邵伟 
境内自

然人 
0.15% 1,121,700.00 0.00 不适用 0.00 

韩建刚 
境内自

然人 
0.13% 1,005,5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崇珠、胡醇系母子关系，是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公司其他股东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理》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重要事项 十六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

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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